第一聯：陳核
	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實施戶外教學活動申請表

	班級
或
單位
	
	參加人數
	學生：    人
師長：    人
	時間
	自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起
至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止

	活動內容
	
	活動地點
	
	交通工具
	

	
	
	帶隊老師
	
	導師簽名
	

	申請人(師長)
	教學組長
	
	教務主任
	
	批示

	
	
	
	
	
	

	
	生輔組長
	
	學務主任
	
	

	日期： 月   日
	
	
	
	
	



備註：一、請於活動當日前一週提出申請。
 二、本案核准後由申請人自存，第二聯由生輔組存查。
 三、進行戶外教學活動當日離校時請向傳達室出示第一聯。 


（申請核准後請沿虛線剪下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二聯：存查
	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學學生實施戶外教學活動申請單存根聯

	日期
	班級或
單位
	人數
	帶隊老師
	前往地點
	交通工具
	生輔組簽證
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一、本聯由生輔組存查。
      二、本案核准後第一聯由申請班級自存，於進出校門口時使用。
